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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绿湖园艺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优先股股息递延支付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

法律责任。 

广东绿湖园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5 年 5 月 30 日召开

的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延迟派发 2024 年年度优先

股股息的议案》，现将相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延迟派发 2024 年优先股股息 

由于公司 2024 年度公司经营亏损，计划用于支付 2024 年年度优先股股息资

金不能如期收回，公司将延迟派发“绿湖优 1”的 2024年度股息，在下一期支付优

先股股息时将累计支付 2024 年度优先股股息以及递延期间的孳息，股息在递延期

间的孳息按照的《广东绿湖园艺股份有限公司优先股发行情况报告书》规定的方法

计算，具体支付时间由公司按照规定另行公告。 

二、审议和表决情况 

上述《关于延迟派发 2024 年年度优先股股息的议案》经公司 2025 年 5 月 30

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还需提交 2025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

会审议。 

三、优先股股息延迟派发的说明 

根据《公司章程》以及《广东绿湖园艺股份有限公司优先股发行情况报告书》，

公司本次优先股股东参与分配的股息率或其确定方式、股息发放的条件、股息支付

方式、是否参与剩余利润分配的相关规定如下： 

1、股息率或其确定方式 

本次发行的优先股采用固定股息率，2024年票面股息率定为 8.00%。 

2、股息发放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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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当年有可分配利润时 

优先股存续期内，发行人每年度在依法弥补亏损、提取法定公积金后有可分配

利润的情况下，应当向优先股股东派发股息，且发行人应确保其向优先股股东完全

派发优先股约定的股息及孳息前，不得向普通股股东分配利润。 

（2）当年可分配利润不足时 

发行人本次发行的优先股采取累计股息支付方式，即优先股存续期内，若发行

人任一年度在依法弥补亏损、提取法定公积金后可分配利润不足（包括无可分配利

润的情形），则发行人未向优先股股东足额派发股息的差额部分由其在下一年度补

足。 

上述股息发放条件所依据的财务报表口径以其披露的年报为准，母公司报表同

合并报表存在差异的，按照当年可分配利润孰低原则确定。 

3、股息支付方式 

（1）股息按期支付之程序 

在优先股存续期内的每个年度，只要发行人满足股息发放条件，则发行人应根

据其公司章程及本次优先股的相关约定进行当年股息的宣派及支付，但符合下述第

（2）款约定的除外。 

（2）股息递延支付之程序 

若在优先股存续期内的任一年出现下列情形之一： 

①发行人满足股息发放条件且未发生强制付息事件，但发行人决定部分或全部

递延当年度应向优先股股东支付的优先股股息； 

 

 

每笔递延股息的计算方法如下： 

①本年度递延股息＝本年度应支付的优先股股息-

②发行人因可分配利润不足而无法足额支付股息；

则发行人应根据其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将递延支付股息之相关事宜提交发行

人股东会审议批准。

本年度已支付的优先股股息 

②本年度递延股息之孳息（按日计算）＝本年度递延股息*当年约定支付的股

息率*累计延迟支付天数／365（孳息从每年优先股股息支付日逾期时起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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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发行人在当年度股息支付日前尚有以往年度累计未支付的股息及孳息，则发

行人应在该股息支付日将以往年度累计未支付的股息及孳息一并支付，或视当年可

分配利润之实际情况按本款上述程序继续递延到下一年度支付。 

（3）强制付息之程序 

若在优先股存续期内的任一年发生强制付息事件，则发行人应在当年股息支付

日向优先股股东足额支付当年股息、全部递延股息及其孳息。强制付息事件指在股

息支付日前 12个月发生以下情形之一： 

①发行人在向优先股股东完全派发优先股约定的股息及孳息前，向普通股股东

分配股利； 

②减少注册资本（因股权激励计划导致需要回购并注销股份的，或通过发行优

先股赎回并注销股份除外）。 

4、是否参与剩余利润分配 

优先股股东按照约定的票面股息率分配股息后，不再同普通股股东一起参加剩余

利润的分配。 

因此，公司本次优先股股息递延支付事项符合《公司章程》以及《广东绿湖园

艺股份有限公司优先股发行情况报告书》的规定，不存在强制付息的情形，且该优

先股股息递延支付事项已提前通知优先股股东，不存在损害优先股股东利益的情形。 

四、备查文件目录 

《广东绿湖园艺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 

 

 

 

 

广东绿湖园艺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 5月 30日 


